
历年考研专业课真题:2004 年考研法律硕士联考刑法真题答案

历年考研专业课真题历年来都是考研小伙伴复习必不可少的复习资料，考生可以通过复习历

年考研真题了解考研专业课真题的题型，也可以推测下一年专业课的命题特点以及重点题

型。文都教育为了方便大家能够很好的利用真题来复习，小编整理了统考专业课 2000 年

-2016 年的真题以及答案解析，以下是统考专业课联考刑法真题答案。点击进入 2004 年考

研法律硕士联考刑法真题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正确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正确的选

项的字母涂黑。每题 1 分，共 10 分）

1.D 2.D 3.A

4. 刑法第 49 条规定的是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是犯罪时怀孕的妇女。A

5.C 6.B 7.B

8. 在拐卖妇女的犯罪过程中，强奸被拐卖妇女的，定拐卖妇女罪。D

9.直接考察法条：《刑法》第 183 条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 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二百

七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 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

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C

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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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项选择题（下列四个备选项中有二至四个选项是正确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正确选

项的字母涂黑、多选或少选不得分。每题 1 分，共 15 分）

11.ABCD 12.AB 13.AC 14.ABC

15.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处断的一罪。其实很简单，处断的一罪实质上是两个以上多个

罪名，有两个以上犯罪故意内容。 BCD 实质上都是如此，但 A 想象竞合犯却不同，实质

上就是一个罪。

16.BC 17.BCD 18.ABCD

19. 《刑法》第 77 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

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 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

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 ， 决定执行的刑罚。

ABCD

20. 《刑法》第 78 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可以减刑…ABCD

21.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和行贿罪的主体不包括单位 AC

22.AB

23. 侵犯的客体不同。抢夺罪侵犯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而抢劫罪侵

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公私财 产所有权和他人的人身权利。ACD

24. ABCD 25.AC



三、不定项选择题（下列四个备选项中有一至四个选项是正确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正确

的选项的字母涂黑，多选或少选不得分。每题 1 分，共 15 分）

26.ABCD

27.A 是犯罪预备 B 是犯罪中止。CD

28.D 已经着手犯罪。ABC

29.ABCD 30.C

31.A 是最典型的连续犯，即连续杀人

32.《刑法》第 50 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

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 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

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 高人民法院核准，执

行死刑。D

33.《刑法》第 81 条第 2 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

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此法条常考。

AB

34.《刑法》第 88 条第 1 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 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D

35.D 36.BD 37.AD

38.《刑法》第 191 条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 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一)提供资金帐户的；(二)协

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三) 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四)

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 收益的性质和来

源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ABCD

39.《刑法》第 356 条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

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这是刑法对毒品再犯制度的规定。AB

40.ABC

四、简答题（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的位置上，每题 5 分，共 10 分）

41．（一）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

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的旨在制止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未明显超过

必要限度损害的行为。

（二）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正当防卫成立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起因条件。(1)必须有不法侵害存在。(2)不法侵害并非仅限于犯罪行为。不法侵害的

范围，应该包括违法行为和犯罪 行为。(3)不法侵害必须是现实存在的。至于不法侵害的程

度，通常限于具有暴力性、破坏性、紧迫性的不法侵害行为。(4) 不法侵害通常应是人所实

施的。想防卫。对于假想防卫，应视行为主观上有无过失而予以不同的处理。



2.时间条件。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之时实行，

不能实行事前防卫和事后防卫。 所谓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尚未结

束。

3.对象条件。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不能

及于第三者。至于不法侵害者是 否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并不

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

4.主观条件。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是指防卫人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即是

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 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不是出于上

述目的，不能成立正当防卫。

5.限度条件。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指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损

害。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 成重大损害，是区别防卫的合法与非法、正当与过当的一

个标志。

6.无过当防卫权。我国刑法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

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 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42．（一）数罪并罚的概念 数罪并罚，是对一行为人所犯数罪合并处罚的制度。我国

刑法中的数罪并罚，是指人民法院对一行为人在法定时间界限内所犯数罪分别定罪量刑后，

按照法定的并罚原则及刑期计算方法决定其应执行的刑罚的制度。

（二）数罪并罚的特点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刑法中数罪并罚的特点，可以概括

为以下三点：



1.必须一行为人犯有数罪。此为适用数罪并罚的事实前提。所谓数罪，是指实质上的数

罪或独立的数罪，其必须均系一 行为人所为。

2.一行为人所犯的数罪必须发生于法定的时间界限之内。我国刑法以刑罚执行完毕以前

所犯数罪作为适用并罚的最后时 间界限，同时对于在不同的刑事法律关系发展阶段内所实

施或发现的数罪，采用不尽一致的并罚方法，这是我国刑法中罪责 刑相适应、惩罚与教育

相结合原则和有关刑事政策，在刑罚适用制度中的具体体现。

3.必须在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的基础上，依照法定的并罚原则、并罚范围和并罚方法，

决定执行的刑罚。这是适用数罪 并罚的程序规则和实际操作准则。

五、法条分析题（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要求符合立法原意和刑法理论。5 分）

43．（一）本条是关于绑架罪罪状和法定刑的规定。绑架罪的罪状是叙明罪状。

（二）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或者以勒索

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

（三）绑架罪的构成特征：

1．侵犯客体是简单客体，为他人的人身权利。

2.客观方面表现为绑架他人或者偷盗婴幼儿的行为。所谓绑架，是指用暴力、胁迫、麻

醉或者其他强制性手段将他人劫 持，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偷盗婴幼儿，是指采取不为婴

幼儿父母、监护人、保姆等看护人知晓的秘密方式偷盗不满１周岁 的婴儿或者１周岁以上

６周岁以下的幼儿的行为。3.犯罪主体是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 ４.主观

方面 是直接故意，具有特定的犯罪目的，即以勒索财物或者劫持他人作为人质为目的。（四）

绑架罪的处罚 1.绑架罪的 法定量刑幅度有两个。基本犯的量刑幅度为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时为相对确定的 法定刑。加重构成的量刑幅度

为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此时为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绑架罪的财产刑的适用方式都是并处。

2.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过失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致被绑架人自杀。杀害被绑架人，是指

故意杀死被绑架人。犯绑架罪而故 意杀死被绑架人的特殊构成中，行为人的行为除具有绑

架罪的基本犯罪构成外，还具备故意杀人罪的基本犯罪构成的全部构 成要件，所以这一绑

架罪的特殊犯罪构成，属于一个犯罪的犯罪构成包容其他犯罪之犯罪构成的情形。

六、案例分析题（将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的位置上。每题 10 分，共 20 分）

44．（一）王某、李某、张某不构成共同犯罪。共同犯罪是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即行为人的行为必须是犯罪行为。 本案中，王某、李某、张某有共同盗窃的故意，但是王

某仅仅窃得人民币 200 元，没有达到数额较大得标准（根据司法解释 ， 盗窃罪得数额较

大的标准是 500 元至 2000 元），所以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不成立盗窃罪。王某、

李某、张某的行为 仅仅是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一般违法行为。所以，王某、李某、张某的

行为不是共同犯罪行为。

（二）王某构成抢劫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

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 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

必须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任何一种犯罪行为，这是适用本条的 前提。实施的上列行为

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是，如果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仍可以按照

抢劫罪论 处。本案中王某在实施盗窃的行为虽然没有构成犯罪，但其暴力行为情节严重，

所以应当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 法的规定，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应当按照抢

劫罪定罪处罚，不另外成立其他罪名。所以，王某仅仅成立抢劫罪一罪。



45．（一）李某构成贪污罪。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

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 公共财物的行为。本案中李某是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

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占有其单位所有的公共财物，数额较大 ， 达到 3 万元，符

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成立贪污罪。

（二）李某属于贪污中止。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

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因 而没有完成犯罪的犯罪停止形态。本案中李某侵占了单位

的奖券，必须到银行兑奖后其犯罪行为才会完成。在犯罪的过程中 ， 李某自动的放弃犯罪，

并将奖券返还给单位，符合犯罪中止的条件，故属于贪污中止。

（三）李某有自首情节。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后自动归案并如实交待自己犯罪行为的

行为。本案中李某在犯贪污罪之 后，主动的向有关其单位领导投案，并且如实交待了自己

偷换奖券的事实，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

（四）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中止的，如果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犯罪

分子自首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所以，本案中李某的行

为没有造成损害，并且属于犯罪较轻的情形，所以对于李某应当免除处罚。

文都考研会及时为考生们推送各类新鲜、实用且有效的，有关历年考研专业课真题的复

习资料。关注文都考研网【kaoyan.wendu.com】，轻按 Ctrl+D 添加收藏，让我们在成长

的路上一同前行，2018 考研，有你有文都。

http://kaoyan.wen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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